 洛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5年，洛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扣市场监管中心任务，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持续深化法治建设，切实提升市场监管法治化水平，全力保障了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现将本年度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上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 规范执法行为，提升监管效能
1.深化重点领域执法整治。2025年度，共查处行政违法案件10起，依法对其中9起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合计罚款2.9万余元；另有1起依法不予处罚。年内，1起案例入选自治区级“铁拳”行动典型案例。在食品安全方面：开展学校食堂全链条排查与日常监管，覆盖采购、加工、留样等关键环节，发现问题均已整改。联合教育部门培训从业人员180余人次。完成校园及周边食品抽检27批次，合格率100%。推行餐饮“红黑榜”制度，发布3期。强化肉类及农村食品安全整治，检查经营户560余户，收缴问题食品70公斤，立案查处2起。在药械化安全方面：实现乡镇医疗机构、药店等全覆盖检查，累计发现并整改问题15项。完成各级药械化抽检16批次，抽检合格率100%。开展化妆品“清源”等专项行动，立案查处违规销售案件2起。针对便携式医用供氧器、藏药流通等开展专项检查，深入基层检查乡、村医疗机构30余家，并完成上级督导反馈问题整改，有效规范了市场秩序。特种设备监管方面：对重点场所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开展检查50余家次，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6处，下达监察指令书2份，整改率100%。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加强对危化品、燃气灶具、儿童学生用品等重点产品的质量监督，配合完成抽检工作，抽检合格率100%。检查燃气灶具经营主体15家次，现场整改问题2起。民生计量监管方面：抽检单相费控智能电表10台，经检定全部合格，结果已依法公示。开展医疗卫生领域计量器具检定工作共覆盖14家医疗机构、1家眼镜配置店和1家食品快检室，累计完成280台设备的计量检定（测试、校准）工作，并对其中8台不合格设备落实了整改。
2.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推行执法记录，为执法人员配齐执法记录仪等设备，确保关键环节全程留痕；严格执行执法公示制度，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公开。参加上级业务部门组织的案卷评查1次，接受县级案卷评查1次。针对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到位，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防范执法风险。
3.推行包容审慎监管。严格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对符合条件的轻微违法行为以教育指导为主，全年办理免罚案件1件，体现了执法温度。
4.强化智慧监管应用。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定并实施跨部门联合抽查计划。全年围绕危化品、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开展联合抽查，检查结果100%公开公示，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提升监管效能。
（二） 抓实普法培训，营造法治环境
1.加强队伍能力建设。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业务知识“网上学习”、外派培训等，提升干部专业素养。全年组织网络学法6次、观看警示教育片3次、召开规范执法专题会议1次。
[bookmark: _GoBack]2.落实普法责任制。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深入开展普法宣传。一是把握关键节点，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4·26”世界知识产权日、“5·20”世界计量日及全国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周期间，集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宣传活动，着力提升消费者依法维权意识与能力。二是推进“普法三进”，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活动20余次。三是强化“以案释法”，将普法教育融入执法办案各环节，全年撰写并发布典型案例2个，切实增强了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上年度推进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1.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计划，全年开展专题学法2次。依托线上平台与线下培训，组织干部重点学习市场监管领域专业法律法规10余次。创新“党建+法治”模式，开展法治授课与宣传12场次，推动理论学习向监管实践转化。
2.压实领导责任。局党组切实履行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将相关工作纳入年度重点。党组书记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述职述法；班子成员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形成了主要领导负责、分管领导主抓、全员参与落实的法治建设工作格局。
四、下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1.深化执法能力建设。聚焦执法实践中程序规范、证据固定、法律适用等关键环节，通过专题培训、案例研讨等形式，着力提升执法人员专业能力和法治素养。
2.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进一步优化投诉举报处理流程，细化各环节工作标准和时限要求，依法高效履职，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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